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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葉洺郃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870
傳真：(02)29678534
電子信箱：AR6492@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建字第11301422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請至附件下載區(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下載檔案，共有4個附件，驗證碼：000E2EM6G）

主旨：函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電動汽車充電設施及收費標準資

料」審查疑義案及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交通局113年1月4日新北交停字第1122602920號函

辦理。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法規名稱：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12 年 09 月 1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停車場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提供小型車停放之路外公共停車場，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

電設施：

一、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依轄區內公有路外停車場之小型車停車位總數，設置百分之

二以上。

二、民營路外公共停車場：各停車場應設置百分之一以上。

2  前項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之設置比例，得由地方主管機關視轄區內電

動汽車數量成長情形及充電設施使用率公告調整提高。
 

第 3 條
 

下列路外公共停車場，得免依前條規定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

一、機械式、塔臺式停車場。

二、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4 條
 

依本辦法應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之路外公共停車場，其設置期限

規定如下：

一、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領得停車場登記證：

（一）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換證者：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二）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二年後換證者：換領停車場登記證前。

二、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規劃設計完成或興建中，且尚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本辦法

發布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第 5 條
 

1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充電設施之設備、介面及配件，均應符合國家標準。

2  停車場經營業充電設施之設置，應依電業法、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用戶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6 條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充電設施設置之功率，應考量電動車充電需求。
 

第 7 條
 

1  停車場經營業設置充電設施應備具監控設備及二十四小時緊急應變人員聯絡方式之標示

牌。

2  設有電動汽車充電設施之公共停車場，停車場經營業應依地方主管機關規定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
 

第 8 條
 

1  主管機關對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得就下列事項予以

輔導：

一、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之規劃、申請設置等法令諮



詢。

二、公共停車場充電設施資訊上傳事宜。

三、其他輔導事項。

2  為鼓勵公共停車場設置充電設施，主管機關得予以補助。
 

第 9 條
 

1  地方主管機關應公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使用規定及充電停車使用時間限制。

2  充電費用之收費基準及收費方式，由停車場經營業擬定，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3  停車場經營業應將充電收費基準、收費方式及管理事項，於停車場出入口或其他適當處

所標示。

4  第二項以電能計量向使用者收取充電費用之充電設施，應符合度量衡法相關規定，經度

量衡專責機關檢定合格。
 

第 10 條
 

1  公共停車場應設置指引標誌，引導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之方向及位置。

2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圖例如附件一，另停車位應於適當處所標示電動汽車充

電專用，設置圖例如附件二。
 

第 11 條
 

停車場經營業應將充電設施資訊，依交通部訂定之電動車充電站（樁）資料標準格式

，傳送或介接至交通部指定之資訊平臺。
 

第 12 條
 

違反本辦法規定占用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者，停車場經營業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或

警察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設置圖例，於停車位白色標線內劃設綠色內框

線，內框線顏色參照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內框線寬度至少為十公分。



附件二

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設置圖例




